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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镜

评 论

许辉

9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
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解释》）。《解释》明确，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
个人信息，具有“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的”等情形之一的，即可
入罪。

此次司法解释尽管只有短短的13条，但每一条都为个人信
息安全划出了更为清晰的刑事法律底线，为精准打击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犯罪提供了更为明确的定罪量刑标准，便于司法机关
统一法律适用打击犯罪，也让社会公众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
罪有了更为具体的认知。

从刑法修正案（七）到刑法修正案（九），维护公民个人信息
安全的法律规定逐步完善，但在司法实践中，公民个人信息范
围的界定、如何认定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标准、哪些情形
即可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哪种情形属于侵犯公民个人
信息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等等，都不太明确，给打击此类犯罪带
来一定难度，影响了打击成效。

标准不清晰也给社会认知带来了困难，有些不法人员在法
律边缘游走、打法律的“擦边球”。不少人认为，非法购买、获取
信息只要不是用于诈骗等违法犯罪，而是用于合法经营，就不
构成犯罪。比如，很多人不堪其扰的装修推销电话，往往能够

准确地称呼对方姓名、知道对方购买的房产位于哪一个楼盘哪
一户，这类装修推销人员以合法经营为目的，非法获取他人购
房信息，该面临怎样的法律责任，以往由于法律规定不具体，查
处打击得并不够，久而久之，这种购买楼盘销售信息再逐户推
销装修的行为甚至成为业内的常态，司空见惯。

此次司法解释对这类行为的违法性进行了界定。今后，为
合法经营活动而非法购买、收受《解释》第5条第一款第三项（非
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
产信息五十条以上的）、第四项（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住宿
信息、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等其他可能影响人
身、财产安全的公民个人信息五百条以上的）规定以外的公民
个人信息，利用这些信息获利五万元以上的即构成犯罪；曾因
此受过刑事处罚或二年内受过行政处罚又非法购买、收受公民
个人信息的，也构成犯罪。这就对那些为合法经营而非法购
买、收受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明确地说“不”，如果再继续走这
种“经营模式”，那就是在跟法律叫板。公众再收到此类推销电
话或短信，就可向公安机关举报，公安机关有必要顺藤摸瓜，发
现一起查处一起，形成维护个人信息安全的高压态势。

精准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是维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
的重要环节。要形成打击的合力，既要靠法律规定的完善，也要靠
执法司法重拳出击，更要在全社会形成共识：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不
容侵犯，犹如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一样，一旦有人来犯，要敢于拿起
法律武器与之斗争，用法律武器切实保护个人信息安全。

子长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9日发布《关于办理侵犯公
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和有关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全
面系统规定，这也是“两高”首次就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出台司法解释。

此次出台的13条司法解释，加大了个人信息的保护范围，
还对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情节特别严重”
情形，专门设定了数量计算规则，这些都有效回应了司法实践
的需求。

不过，还应该特别注意现实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一
些突出问题。无论是敲诈勒索还是电信诈骗等，多数是以非法
获取个人信息为前提的。当天“两高”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安部
网络技术研发中心负责人提到，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来源
主要有两大方式，即黑客入侵网站非法获取和各行各业的内部
人员泄露信息，而从公安部门侦破的案件来看，行业内部人员
已经成为实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重要主体，“目前造成
危害最大的主要是像银行、教育、工商、电信、快递、证券、电商
各个行业的人员”。相比于黑客突破重重技术关口，这些内部
人员想要获取内部系统记录的信息可谓“小菜一碟”，在保护个
人信息的法制之网编织得越来越密的同时，倘若对这样的问题
不加以足够的重视，更多依靠事后打击，就很难起到标本兼治
的效果。

俗话说“家贼难防”，提到一些中介、快递、银行等行业内部
人员转手将客户信息出卖，公众往往都会生发出一种痛恨万分
又无可奈何的无力感，甚至一些相关机构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这些机构就真的无从下手么？笔者觉得未必。就技术而
言，绝大多数被泄露的个人信息，都是以电子方式存储和传送
的，而互联网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任何行为总会留下操作痕
迹，且内部人员又不是行踪更加隐秘的黑客，所以归结起来还
是要不要追查到底的问题。从源头上加强对个人信息的保护，
就必须突出相关机构、企业的主体责任，不能让那些内鬼有“谁
能奈我何”的心理，否则就会助长个人信息的泄露者的气焰。

就事后防范而言，“两高”的司法解释规定，非法获取、出售
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按相对应的情形达到“五百条以上”“五
千条以上”“五万条以上”，或者违法所得五万元以上的，或者

“造成被害人死亡、重伤、精神失常或者被绑架等严重后果”“造
成重大经济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即属“情节特别严重”，这
无疑是在司法上筑起了一道墙。而说到严防“内鬼”，还应该有
另一道墙，即将“侵犯个人信息”行为，与行业诚信和整个社会
的诚信体系对接起来，以行业准入、从业限制等方式，加大对那
些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者的社会惩罚。比
如，对泄露客户信息的中介人员，一旦查实，就应该全行业禁止
再聘用，从而加大其违法成本，以起到更好的警示和约束作用。

在保护公民个人信息上，“两高”适应现实司法需求而及时
作出司法解释，开了一个好头。同时，更重要的是结合司法解
释的精神，从落实责任上入手，从源头加强防范，相关机构在保
护公民个人信息多点给力，才能让公众少些无力。

还有多少最差班子
需要回炉淬火
涉及到一个班子问题，

应该慎重一点，但这种慎重
不是放任不管，更不是变相
保护。随着一轮又一轮问
责风暴的到来，集体问责会
越来越多地出现。

东原

问题干部能否回炉淬火？《人民
的名义》中，达康书记办起“回炉
班”，剧情引来一片叫好声。现实
中，陕西再现这一场景：陕西省旬阳
县国土局 7 人领导班子集体被免职
后被“回炉锻造”。5 月 3 日上午，旬
阳县第一期“回炉锻造班”开班，15
名学员接受集中培训教育，其中包
括“最差领导班子”——县国土局原
党组班子7名成员。

“最差领导班子”有多差？班子
长期不团结，内耗大，拉帮结派，互相
推诿不担当，多名成员存在违纪问
题；该局党组织在班子建设、选人用
人、党内政治生活、党内监督等方面
存在问题……有一个细节，县国土局
停车位紧张，局党组号召干部职工不
开车上班，把停车位留给办事群众。
不料，一名局领导拒不执行决定，反
而开车把大门堵了，只容一辆车进
出。这简直就是“小孩子斗气”，这样
的班子能做成什么事？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
“最差领导班子”的问题，是长期存在
的。从新闻中可看到，这个“最差领
导班子”一直存在群众举报，而在
2016年元旦，县纪委暗访节假日各部
门值班情况，也发现这个班子存在各
种问题。据统计，从 2012 年 10 月至
今，该县国土局受到党纪处分的干部
累计达到30余人次。这从一个侧面
说明，对于这个班子的实际情形，有
关方面是一直知情的，也不断加以处
理，只是没有像现在这样痛下决心。

“最差领导班子”的问题，不是哪
一个人的问题。该案的发生，引发了
如何处理集体违纪违法的讨论。这
不禁让人想到《人民的名义》中沙瑞
金与高育良的一段对话。面对一起
集体违法违纪案件，高育良辩称，“全
撤掉，那岩台全部的干部体系就都垮
了，工作谁来干？难哪！”沙瑞金回
答，“按党纪国法办！怎么办不了啊，
其实就是一个想不想办、敢不敢办、
有没有责任心的问题。”

有过果树种植经验的人都知道，
有些病虫害十分严重，一只虫会致死
一棵树，一棵树会殃及一片林。这也
提醒我们，在队伍建设中必须要有

“啄木鸟”精神，要及时拔烂树、治病
树、正歪树，保护森林。涉及到一个
班子问题，应该慎重一点，但这种慎
重不是放任不管，更不是变相保护。
诚然，集体免职这样的处理方式很特
殊，在过去很少用，但可以预见的是，
随着一轮又一轮问责风暴的到来，这
种问责方式必然会越来越多地出现。

当一个班子已经坏掉了、烂掉
了，或者尸位素餐、无所作为，必须对
其集体问责。在现实中，像“最差领
导班子”这样把矛盾公开化的可能并
不多见，但不团结的班子不在少数。
还有一些班子看起来很团结，但事实
上，大家只是“有气不敢出，有怨不敢
发”。还有一些班子看起来抱团在一
起，其实在搞团团伙伙，沆瀣一气，狼
狈为奸。这样的班子也应该及时处
理，及时问责。

在现实中，存在“软骨病”“争利
病”“老爷病”“懒散病”“推诿病”等
毛病的班子并不少，还有多少最差
班子需要回炉淬火？烂树要拔、病
树要治、歪树要正，只有这样，才能
迎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
木春”。

馅饼变陷阱
李宏宇 图 张凡 文

“全额返款”“促销返现”“免费
送”……在一些地方，类似的促销模式屡
见不鲜。然而，有的商家却在促销合同中
设置消费门槛，或是要求消费者办理消费
贷款，或是要求加入小额贷款平台，让“免
费领”变成了“贷款买”。有的甚至在促销
活动后，卷款跑路，让馅饼变成了陷阱。
这正是：免费幌子扬，背后陷阱藏。莫为
利遮眼，不辨莠与良。

用刑法底线托起个人信息安全
“两高”发布的司法解释，为个人信息安全划出了更为清晰的刑事法律底线，为精准打击侵犯公

民个人信息犯罪提供了更为明确的定罪量刑标准。

防范“内鬼”侵犯个人信息不该无为
从源头上加强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必须突出相关机构、企业的主体责任，不能让那些内鬼有“谁

能奈我何”的心理。还应将“侵犯个人信息”行为与行业诚信和整个社会的诚信体系对接起来，以行
业准入、从业限制等方式，加大对那些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者的社会惩罚。


